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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280438.IB/184598.SH       债券简称：22 九江国控债 01/22 九江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的临时债权代

理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 2022 年第一期九

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以下简称“债权代理

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本期债券《债权

代理协议》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现就本次九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变更前审计机构名称及其履职情况 

发行人原审计机构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审亚太”），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增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301173Y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审亚太在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履职情况正常，

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 

二、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发行人与原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作到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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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议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经履行相关内部流程，发行人聘请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北京兴昌华”）担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相关服务

协议已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签订完毕。 

发行人就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新任审计机构情况 

机构名称：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汪和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86901101X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东路 106 号 2 号楼 12 层 121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认证服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税务服务；财政资金项

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四、新任审计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要求进行了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具有证券服务业务资格，且不存在执业限制的情

形。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对提供本次审计服务构成

实质障碍的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五、工作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发行人 2025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工作正常进行。 

六、原审计机构停止履职时间，新任审计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截至目前，中审亚太已停止履职，北京兴昌华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之日起

开始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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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九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发生

变更的公告》，上述变更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调整，对公司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 2022 年第一期九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债权代理人，根据《债权代理协议》及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

事务报告。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

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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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江市国有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的临时债权代理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